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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要求各级财政部门把外商

投资企业财务管理摆上重要位置

财政部近日发出了《关于财政部门进一步做好外

商投资企业工作的意见》的通知（财工字[1996]32 号），

要求各级财政部门把外商投资企业财务管理工作摆上

重要的位置，健全机构，充实人员，严格财政监督，加大

管理力度，把外商投资企业财政财务管理工作推向一

个新台阶。

《通知》要求，各级财政部门要注重宏观管理，提高

利用外资水平；坚持“积极、合理、有效”的利用外资方

针，运用财政、财务宏观调控手段，引导外资投向国民

经济急需发展的部门和行业，推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

企业技术进步；引导外资向内地转移，加快中西部地区

经济发展步伐；积极参与利用外资的重大决策，深化财

税体制改革；逐步统一内、外资企业财政税收政策，为

企业提供平等的竞争环境，促进外商投资企业发展。
各级财政部门要以抓收入为中心，发挥财政调控

作用来支持企业的发展；要开辟财源，积极组织财政收

入，不断壮大国家财力，强化征管力度；对外商投资企

业上缴各项税收，财政部门要建立核查制度，与税务机

关密切配合，做好企业各项税收入库的监缴工作，完善

征管体制；要想办法筹措并建立专项资金，帮助企业解

决资金上的困难，在资金使用上要确保重点，优先支持

投资少、见效快的项目，支持企业发展，发挥财政调控

作用；同时要安排好财政收支，落实“两费”收入任务，

安排好专项资金投向，加强预算管理，进一步壮大国家

财力。
为了保证将更多的外商投资企业纳入财政管理范

畴，各地财政部门要做好基础管理工作，包括抓好法制

建设，指导企业健全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和管理机构；实

施财政登记；建立外商投资企业分户报表编报系统，力

争到 1997 年将外商投资企业信息统计面扩大到企业

户数的 80% 以上；同时，搞好信息资料的分析及企业评

价工作；要发动和组织社会力量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

要将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学会建立起来，通过开展学会

活动，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开展业务咨询和学术

交流，提高财会人员素质；要充分利用会计师事务所等

社会中介机构的力量，开展业务咨询，为企业提供服

务。财政部要根据外商投资企业发展情况，进一步完善

财经法规，地方财政部门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

补充规定和具体实施办法。
《通知》指出：财政部门管理企业的重点是规范企

业活动；参与前期决策，做好投资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

和评价，严把项目质量关；搞好企业资产评估工作，保

护国家和投资者权益；抓好制度备案，严格企业内部管

理，用两年时间帮助和指导 80% 以上的企业建立起较

完善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开展调查研究，根据企业的

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制定利用外资政策，引导企业健

康发展；加强监督检查，扩大监督范围，改进监督方法，

建立科学合理的财政监管体制；各地财政部门要将财

政部颁发的财政财务法规制度贯彻落实好。
《通知》要求，各级财政部门领导要更加关心、支

持、重视外商投资企业财务管理工作，把它作为一项重

要工作来抓，列入议事日程，摆上重要位置，健全机构，

配足人员，保证干部队伍稳定；各级财政部门应按《通

知》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作为

当前及今后的行动指南；要加强干部队伍的培训，使从

事外商投资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同志在理论、政策、法

规及外语、计算机等方面的知识水平和实际工作技能

显著提高，建立一支精干、高效、廉洁的外商投资企业

财政管理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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